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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中埔鄉大有國小 112學年度第六次課發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 年 7 月 29 日 9：00 

二、地點：圖書室 

三、主席： 李校長明政                          四、記錄：張涵青 

五、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應出席人員：13 人  實際出席 10 人 出席比例 76%超 

             過 2/3 )  

六、主席宣布開會： 

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八、工作報告： 

  (一)依據本縣課程計畫審查結果，本校尚須提出 113 學年度校長與教師公開授

課計畫。 

  (二)113 學年度教師配課已經完成，請 112 學年度與 113 學年度授課教師參閱本

校校本課程計畫及領域課程計畫進行備課及學生背景討論。 

  (四)本次課發會審議學校課程計畫，需要委員三分之二出席，二分之一同意。

本委員會應出席人員 13 人，有 3 人請假，實際出席 10 人，出席比例 76 

%，符合人數規定。 

 

案由一：本校 113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詳如附件一，提請  討

論。  

說  明：如計畫，並於 113 學年度上學期期初校務會議及下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後，請授課人員提報公開授課時間，每人每學年至少一次公開授課。 

議決：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 113 學年教師授課配課表，詳如附件二，如有需調換配課，請提出

並於會後可就學生背景資料加以討論。 

說明：如老師想調換配課，請填妥互換配課同意書後交給教學組彙整，並於會後 

      可就本校課程計畫備課。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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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嘉義縣中埔鄉大有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113年7月29日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 

     原則。 

 二、嘉義縣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教師發揮集體智慧，發覺學生學習困難，改善學生學習成效。 

   二、落實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內涵，活化教師教學及提升教 

       學成效與品質。 

參、實施對象：校長、正式老師、聘期為三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為

公開授課人員（以下簡稱授課人員）。 

肆、實施方式： 

   一、授課人員應在本校，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以校內教師觀 

       課（以下簡稱觀課人員）為原則。 

   二、公開授課包括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觀課人員以全程 

      參與為原則。 

   三、公開授課實施方式： 

  （一）公開授課時間，每次以1節為原則，並得視課程需要增加節數。  

  （二）觀課人員以至少1位校內教師觀課為原則。  

       （三）校內公開授課得結合以下方式辦理： 

1.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2.輔導團到校（分區）諮詢、教學支持團隊。 

3.議題融入領域或校本課程教學。 

4.課程與教學創新相關計畫（例：混齡、活化教學計畫、數

位讀寫等）。 

伍、授課人員應擬訂公開授課時間規劃表，由相關處室彙整核定，於每學

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公告於學校網頁。 

陸、公開授課實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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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備課：授課人員應於公開授課前，與觀課人員於全校共備 

       時間，針對學生先前的學習表現與教師教學觀察的內容進行專業 

       對話，並由授課人員修改教案。 

    二、教學觀察：教學觀察前授課人員得提醒公開授課重點，並提出教

學活動設計或教學媒體，供觀課人員參考;學校得提供觀課人員教

學觀察紀錄表，以利教學觀察中進行活動記錄。 

    三、專業回饋：由授課人員及觀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後，就該公開授 

       課之學生課堂學習情形及教學觀察結果，進行研討，並由授課人 

       員完成專業回饋紀錄表、教學紀錄表。 

柒、完成公開授課之授課人員，得檢具參與共同備課、接受教學觀察及專業

回饋紀錄，由學校核給研習時數證明；觀課人員得檢具參與共同備課、

教學觀察及所提供之專業回饋紀錄，由學校核給研習時數證明。 

捌、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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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學年度上學期教師配課表 0725 

  低年級導師 16節 中年級導師 16節 
高年級導師 16

節 

年

級

授

課

教

師 

一甲沈

士櫻 

二甲 林

秋燕 16 

三甲 韓

佳珉 

四甲李權

霖 

五甲蔡

佳霖 

六甲王

奕臻 

科

目

與

節

數 

國語 6 國語 6 國語 5 國語 5 國語 5 國語 5 

數學 4 數學 4 數學 4 數學 4 數學 4 數學 4 

生活 4 

高年級

音樂(混

齡)1.5 

健康(中

年級混

齡)1.5 

體育(中年

級混齡)3 

資訊

(中年

級)1.5 

閱讀

(混

齡)1.5 

閱讀

(混

齡)1.5 

中年級

音樂(混

齡)1.5 

閱讀(混

齡)1.5 

食農(混

齡)1.5 

資訊

(高年

級)1.5 

健康

(混

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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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

音樂(混

齡)1.5 

社會 3 社會 3   

校本數

學(混

齡)1.5 

  

閱讀二

小提琴

(高年級

混

齡)1.5 

二年級生

活 1 
    

綜合

(高年

級混

齡)3 

減

課

原

因 

        

混生/

齡協作

-4 &網

管-1 

  

配

課

節

數 

16(15.

5) 
16 16 17(16.5) 12 

17(16.

5) 

實

際
15 14 15 15 11 15 



6 

 

節

數 

超

鐘

點

節

數 

      
超鐘點 1

節 

超鐘點

1節 

超鐘點

1節 

授

課

教

師 

教導主

任吳宗

雄 主

任 6節 

總務主

任黃盈

憲 主任

6節 

訓導組長

吳仲恩 

組長 12

節 

教學組長

張涵青 組

長 12節 

科任趙

偉伶 

20節 

  

科

目

與

節

數 

體育

(低年

級混

齡)3 

三年級

自然 3 

綜合(中

年級混

齡)3 

五年級英

文 2 

三年級

英文 1 
  

  

體育(高

年級混

齡)3 

四年級自

然 3 

五年級自

然 3 

四年級

英文 1 
  



7 

 

    
六年級社

會 3 

六年級英

文 2 

校本英

文(中

年級混

齡)3 

  

    
二年級生

活 3 

六年級自

然 3 

五年級

社會 3 
  

      

校本英文

(高年級混

齡)1.5 

閱讀二

小提琴

(低年

級混

齡)1.5 

  

        

閱讀二

小提琴

(中年

級混

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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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

(低年

級混

齡)1.5 

  

輔導教

師-2 
      

食農

(高年

級混

齡)1.5 

  

        

健康

(混

齡)1.5 

  

減

課

原

因

和

節

數 

數位學

習執秘

-1 

    
數位學習

授課-1 

午餐執

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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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課

節

數 

3 6 12 11.5 
16(15.

5) 
  

實

際

節

數 

2 5 11 11 12  

 


